讓學生揮別校園的陰影－談欺凌行為的成因與輔導
陳鳳如

1、 校園暴力的前奏曲－欺凌行為

最近層出不窮的校園暴力事件，令人怵目驚心，而“欺凌行為”可謂冰山一角，由於它所造成的傷害可能沒有暴力事件那麼駭人，且事態的演變較遲緩，所以往往隱而未見或被人忽略。然而欺凌行為若沒有適當的處理或輔導，久而久之，可能就變成校園暴力事件或是「國中女學生事件」，實在不可輕忽。

2、 揭開“欺凌行為”的面紗

在求學的歷程中，大多數學生都曾有被欺侮、嘲諷或身體碰撞的經驗，而這算不算是欺凌行為呢？

根據學者Olwens(1993)的說法，欺凌行為(bullying)是指具有傷害性及刻意的攻擊行為，且這些行為通常持續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之久。就Olwens對欺凌行為的界定看來，欺凌行為可分析成三層的意義：第一，在動機層面上而言，其係有所目的、意向，且朝著蓄意破壞、攻擊的行為表現；第二，就行為結果來評估，其必造成對方心理或生理上，某種程度傷害；第三，對出現頻率的累計看來，其非偶一為之而已，通常皆已持續發生一段時間了。據此三層面來推估行為，則不難判斷其是否屬欺凌行為。

　　至於欺凌行為的形式，不一而足，包括口語上和身體上的。其初期可能僅是一些不明顯的惡作劇或玩鬧等，最常見的類型就是為對方取難聽的綽號，接著可能變本加厲的採取進一步的人身攻擊，如嘲笑、侮辱、威脅等，若被欺凌者或周圍的人員未加抗拒或制止，則可能使口語上的欺凌轉變成身體上的欺凌，打、踢、推、撞、搶奪或破壞他人物品及性騷擾等暴力行為於焉產生，甚至促動其他蠢蠢欲動的同學亦起而效尤，使本來一對一的欺凌行為演變成多對一的集體欺凌行動，發展至此才想介入處理，則窒礙難行，每有徒勞無功之虞，加上共同參與欺凌行為的集團可能沆瀣一氣，甚至化明為暗，極盡凌虐之能。因之，初期的欺凌行為不可等閒視之，當機立斷、審慎處理，否則將使事情愈演愈烈，及至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處理欺凌事件最常見的現象是：不是教育工作者輕忽欺凌行為的嚴重性，而是其初期癥兆不明顯，每每魚目混珠，造成周圍的人困惑、遲疑，錯失處理的良機，及至事態嚴重，倍受各方矚目後，教育工作者方始草率介入，全力的訓誡、懲制，招致反彈、民怨，而陷入焦灼狀態。因之，唯有對欺凌行為的始末有一透闢的認識，才能敏察欺凌行為的先兆，把握介入的良機；也唯有對欺凌行為的成因有一全盤的了解，在介入處理時，才會通盤考量，游刃有餘的化解危機，讓欺凌者與被欺凌者均能平心靜氣，理性的面對問題，共同尋求一「雙贏」的解決之道。

　　以下將針對一欺凌案例來分析欺凌行為的成因及始末，以利教育工作者更深入的認識欺凌行為。

3、 從一案例看欺凌行為的成因及始末

　　欺凌行為的發生絕非偶然，欺凌事件的演變亦是循序漸進，有脈絡可尋，而其涉及的相關因素更是錯綜複雜，是多種因素交互運作的結果。

　　我的一個學生就是典型的被欺凌者，而其班上上演的集體「整人遊戲」則是典型欺凌事件的後果。

　　個案姓朱（以下簡稱朱生），在家裡四姊妹中排行老三，於下還有個小弟，是家中最被忽略及疏於照顧的一個。朱生四年級時，母親與人私奔，奶奶氣得病危，家庭突遭變故之際，朱生即顯現一些行為問題，如言行舉止遲緩、飲食無度（導致肥胖）、不刷牙且不注意個人衛生，因之，不討同學的喜歡，常被欺侮。在家中，奶奶常說朱生長得最像母親，而家人都恨母親，言下之意頗多指責。自從母親走後，奶奶年紀又大，家務無人處理，完全靠幾個姑姑輪流來照料，而姑姑們又各自有自己的家，因此，姊妹們都頗獨立自主，只有朱生顯得駑鈍，連自理都成問題。據朱生的姑姑說：她很需要關懷和注意。任何一個陌生人，只要肯和她說話，她都能熱衷的跟人家搭訕數小時。初上國中，班上同學並沒有特別討厭她，只覺她圓圓胖胖，笑起來憨憨的，很好玩。

    班上的蕭生，長得矮小精悍，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從小父親對他就寄予厚望，深怕其誤入歧途而嚴厲管教，只要犯錯就會吊起來用皮帶抽打，因之，在父親面前中規中矩的蕭生，卻是老師們眼中的頑劣份子，因為學校是父親鞭長莫及的安全地帶，可以讓他盡情的發洩精力與為所欲為。平日愛作弄人的蕭生，看朱生一副愚笨可欺的模樣，則老愛去逗弄她，或為她取了個綽號，叫「豬小妹」，有意無意的大叫「豬一一」，任課教師上課時，若出現「ㄓㄨ」的發音，他則帶頭起鬨，逗得全班哄堂大笑。初時，朱生對蕭生雖不喜歡，卻也未曾拒絕，因為在班上少有人主動找她攀談，蕭生詼諧逗趣的開她玩笑，或心懷鬼胎的與她談話，她都不疑有它，所以往往被蕭生耍得團團轉。起初，蕭生除叫她難聽的綽號外，有時打她頭，但還會道歉，且說只是開玩笑的而已。後來，朱生因動作慢，影響了幾次的集合，害全班被罰。蕭生則大言不慚的說要替天行道，主持正義，乃明目張膽的責打朱生一番，事後還說朱生長得一副「欠打」的模樣，打了以後自然就會乖些，不會再害大家被罵了。這之後，班上有些原本就較調皮的學生也開始以欺負朱生為樂事，且和蕭生串通作弄朱生，有時一個裝作找朱生出去辦事，一個則趁機偷走朱生的東西藏到廁所，或將其便當撒上砂子，或一人叫了朱生，當其扭頭之際，則有人從其背後跩上一腳。當家人開始發現朱生制服後的明顯腳印及未食用便當時，才驚覺事態嚴重，頻頻向導師反應，而原本班級就經營不良的情況下，導師更是苦無對策，乃改用訓誡、嚴懲等下策，招來班上大部分同學的不平，認為老師偏袒朱生，加上家長、導師及訓導人員緊鑼密鼓的申誡、調問，使事情愈演愈烈，終致成為班上部分同學的集體「整人遊戲」，即使少數尚有正義感的同學也覺得因為朱生一個人而弄得滿城風雨，甚至遭受池魚之殃，常因無故被罵而怨聲載道，於是對其他同學的集體欺凌朱生置若罔聞，對教育人員的詢問亦是三緘其口。事件發展至此，似乎令人茫無頭緒，不知該從那個人，那件事、採取那項措施做起，只知欺凌行為仍如暗潮伏流般的頻頻發生，卻又因集體的「瞞天過海」而查不出罪魁禍首，或因責任分擔而難收喝阻之效。

    由此案例分析，不難發現欺凌行為的發生多半係人、事、時、地等條件的會合結果。茲就人、事、時、地等因素說明欺凌行為的成因。

（一）就“人”的因素而言

    遭受欺凌者通常具有某些特質，如長相奇特、成績較差、喜愛挑釁他人，甚至功課特別好或受老師寵愛的學生都可能遭到欺凌。其中最典型的受欺凌者則是孤獨、懦弱、焦慮、敏感、與團體之多數人不一樣，案例中的朱生即屬此類。而典型的欺凌者通常較有力氣，男性居多，且對暴力持正面態度，案例中的蕭生則是。

另有一些欺凌者的跟班，他們是屬於被動的欺凌者。這類學生多半不自信、焦慮、缺乏安全感，且沒有主見。蕭生的班上不乏此類人物。

（二）就〝事〞的因素而言

     俗云:「事出有因」，對旁觀者而言，欺凌行為可能是偶然事件，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對欺凌者與被欺凌者而言，則有另一層深意，否則，『他』為什麼找上『她』呢?

根據Smith & Sharp(1994)的看法，欺凌行為是對權力主控性的需求，希望控制別人及壓制別人。欺凌者從欺凌行為中獲益，可能得到了金錢、物品或心理需求，甚至被欺凌者的退縮、忍讓亦是一種獎賞，可能加遽欺凌者的行動。另外，少數的被欺凌者亦可能流連於欺凌事件中，因為其過去的經驗或其他心理因素，使其慣於被欺凌的角色。

    案例中的蕭生因平日家教中的暴力，使其慣於用攻擊來表達不滿。而蕭生從欺凌事件中表現出替天行道的英雄本色，加上其他同學的跟進、認同，對其課業不力的挫折經驗，是頗大的補償，不但令其重獲能力感且增益友群的支持，是個人權力欲望的伸展，而朱生的退縮、逃避、無力反抗，助長蕭生的囂張行事，且肯定其本來就是「欠打」的假說。蕭生、朱生似乎玩著一種「命中註定」的遊戲，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難怪蕭生說：你不找她，她還會自己來討打呢！

    朱生一直陷在被欺凌的角色無法自拔。當許多人正為她被欺凌的事忙得團團轉時，朱生若無其事，一本憨厚的笑，一點也看不出其痛楚。對上了國中，成績一落千丈的朱生來說，家人以被人欺負，無心課業為由，替一向在意成績的朱生找到了一個最佳託辭。另外，家長、老師們對她被打的事投以熱切的關注，經常找她噓寒問暖，滿足了她想要被注意、關懷的需求。朱生自己亦曾表示：被打然不喜歡，但至少蕭生會理她。孤獨的朱生似乎因「至少有人理她」，而耽於「被打」的樂趣。

如此看來，就欺凌事件而言，欺凌者或被欺凌者都可能從欺凌行為中獲得某些好處，陷在慣常的角色而不自拔。

（三）就"時"的因素而言

欺凌行為通常發生在老師不在場時，下課時間、午休時段、或下午放學之後。因之，想探知欺凌事件的蛛絲螞跡多半得從學生身上下手，同儕、友伴可說是最清楚的見証人了。

（四）就"地"的因素而言

欺凌行為發生的地點以操場、走廊、廁所，以及校園偏僻角落為主。但當事件明朗化後，則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以朱生的事件為例，原來蕭生只在廁所、老師及同學看不到的地方欺負她，當事情愈演愈烈後，則是教室內、甚至老師在場時，故意推倒朱生的桌椅，多人踩踏其簿本，頗具抗拒權威，挑釁師長之意味。

（五）其他背景因素而言

我們常說『怎樣的孩子來自於怎樣的家庭』，就此案例而言，追本溯遠來探看孩子們背後的家庭因素又是如何的影響他們的行為表現。蕭生來自於一個權威式的教養家庭，父親動輒挨打，對蕭生常施加過度的體罰。而蕭生的欺凌行為可說是其父親暴力行為的翻版。來看朱生，她太像媽媽了，奶奶常以此話題而謾罵一番，在家中她是個小可憐，是家庭問題的代罪羔羊。不討好、被欺負的角色如影隨形般的緊跟著朱生。

接著來談朱生班上的問題，導師帶班情非得已，是趕鴨上架的被迫上壘，在這種勉為其難的心態下，導師一直未和學生建立穩固的關係，班規亦反反覆覆，或形同虛設，或不了了之，導師亦莫可奈何。

班上分崩離析，同學有話要說，而朱生成了代罪羔羊。及至朱生被欺凌的事件浮現後，帶出了班上其他的案例及整個班級經營的問題，引爆了同學們積習已久的不滿和種種訴求。

總之，從此欺凌案例，可見欺凌行為的始末及其錯縱複雜的形成原因。其初期行為，曖昧不明，似有若無，而此時卻是介入的最佳良機，處理起來也較容易。但是如果師生未建立既有的關係，則很難從學生口中獲知真相，加上發生的時間、地點又多半是老師不在場，所以往往被蒙在鼓裡而不知，徒然錯失處理的先機。當欺凌行為初期未被適時、適當的制止，則可能使事情如雪球般，愈滾愈大，其他同學亦可能起而仿效，加入欺凌行列，釀成團體的一股歪風。一般說來，老師在此時皆能發現欺凌事件的存在，但多半都因事態的嚴重、因素的複雜化，加上來自各方的壓力，而亂了陣腳，或者束手無策，或者貿然介入，使事件如火上加油般的愈形熾烈。殊不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欺淩事件需從人、事、時、地、及背景因素全盤考量分析，而後審慎處理，秉持輔導的理念，找出一「雙贏」的策咯，以維持當事人的自尊，而後循序漸進，依其輕重緩急一一處理，方是明智之舉。

四、建立一套完善可行的”反欺凌”輔導系統

無可諱言的，欺凌事件古來有之，於今更烈，建立一套完善的"反欺凌"系統，兼具預防性及危機處理的輔導功能，讓學生揮別欺凌行為的威脅，共同營造祥和、安寧的學習空間，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對於全校性反欺凌系統之組織成員，Sharp & Smith(1994)以為應包括校長、安全小組人員、警衛、家庭成員、老師及學生本身，而筆者認為可加上每班一位「小張老師」（班級中的助人角色），以獲取更多訊息及推展預防性工作。

五、揮別欺凌行為的陰影、共創安寧的校園

　　對於校園中既存的欺凌行為，不要以駝鳥心態來迥避，讓我們正視它的存在、揭開它掩飾的面紗、了解它形成的原因及始末，進而建立一套完善可行的輔導系統，以預防其發生，即便不幸的發生了欺凌事件時，亦能從容處理，並從中記取教訓，獲得學習，終能勇敢的揮去欺凌事件的陰影，迎向校園中燦爛的陽光。
（本文轉載自「測驗與輔導」，136期，2084～2808頁）
